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許守信  

            許歐紅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李胡秀足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李蕙妤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所為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裁定提出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及第240條之4分別

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3

日以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裁

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異議人於該裁定

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

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依本院113年10月24日113年度訴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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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一條約定代位相對

人二人具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外，另依系爭和解筆

錄第二條約定本件相對人業已不得執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

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強制執

行，故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內

容，應視為和解成立時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

思表示，故執行法院於知悉系爭和解筆錄內容時，應視為相

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應迅予啟封並撤

銷已為之假扣押執行程序，無庸再發函詢問相對人之意見，

亦無庸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且因和解筆錄內容約定相對人

已不得持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強制執行，故系爭假扣押裁定縱

未經撤銷亦已失其效力，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亦失所附麗，

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程序處置

難認適法，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

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

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另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

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

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假扣

押執行程序乃債權人為保障其金錢債權請求所為之保全執行

程序，非經撤銷假扣押裁定或債權人撤回執行，假扣押查封

程序原則上不得予以撤銷。而撤回為債權人訴訟權之實施，

屬公法上之權利，除有例外規定或承認訴訟契約存在等事

由，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參照）。

四、經查，第三人李忠堅於75年間執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對異議

人許歐紅花所有之臺南市○市區○○○段0000○0000地號

(重測前三舍段386-26、386-38地號)土地及同段183建號(重

測前三舍段83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扣押物）為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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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受理並進行查封；後因異議人

與第三人李忠堅之繼承人即相對人李胡秀足、李蕙妤於另案

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69號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達成

和解並作成系爭和解筆錄，嗣異議人乃執系爭和解筆錄以民

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向本院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

司法事務官先以113年11月7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請

相對人陳述意見，惟相對人並未回覆，嗣司法事務官又以11

3年12月6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通知異議人需提出撤

銷假扣押裁定，始得撤銷執行程序等語，惟異議人不服本院

司法事務官上開程序處置提起異議，司法事務官乃以原裁定

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節，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75年度全

字第655號卷、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卷及113年度訴字第16

9號卷到院查證屬實，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五、異議人異議要旨，主要係以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

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

行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

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及系爭假扣押裁定不待另

行撤銷，即已因系爭和解筆錄失其效力等節。惟：

　㈠按撤回假扣押之聲請，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之規定，需由債權人具狀或

以言詞向法院為之。查本件異議人前以自己名義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民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

押執行，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異議人上開書狀函詢相對人

表示意見，相對人亦未表示有同意撤回之意思，從而異議人

既係本於債務人之身分，自行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與

上開規定有違，本不生聲請撤回之效力，而相對人於本院函

詢後復未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自不受影響，仍繼

續進行。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代位相對人聲

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行為聲請撤回

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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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扣押執行之意思云云，惟觀諸卷附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

「一、被告（按即相對人）同意撤回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

執行處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對原告許歐紅花所有之財產之

假扣押強制執行程序。二、被告同意不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扣押裁定暨75年（交附）字第83號和

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許守信、許歐紅花（按即異議人）

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三、確認被告依本院75年（交附）字

第83號損害賠償事件75年6月4日和解筆錄對原告之債權不存

在。四、原告其餘請求拋棄。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

擔。」，其第一條僅記載相對人「同意」撤回系爭假扣押執

行程序，並非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且和解

內容之意思表示對象為異議人，並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

執行法院，自難認相對人已有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

之意思表示並已送達執行法院，不生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

行程序之效力；又參照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撤回既為相對人訴訟

權之實施，屬公法上之權利，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則異議

人稱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即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

執行之意思云云，實不可採。再者，異議人固主張其得「代

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云云，惟民法第24

2條規定之「代位」，係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對第三人之權

利，債權人為自己利益代位行使債務人對「第三人」之權利

之行為，然依異議人之主張，係異議人代位相對人行使對於

「異議人自己」之訴訟行為，核與該條規定「代位」之要件

不合，已難認有據，何況依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亦無從認

定異議人因此取得對於相對人之債權人地位而得依民法第24

2條代位相對人行使權利，異議人復未敘明其代位行使相對

人權利之其他法律依據，從而異議人此部分主張均難謂可

採。

　㈢承上，依系爭和解筆錄第二條之和解內容，相對人不得執系

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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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假扣押之原因已消滅，而有假扣押裁定撤銷事由，惟系

爭假扣押裁定既仍形式存在，其效力尚不因系爭和解筆錄之

作成而直接失效，則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未經撤銷前，系爭假

扣押執行程序仍不受影響。是異議人如欲撤銷系爭假扣押執

行程序，自應循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之規定先聲請撤銷

系爭假扣押裁定後，再持撤銷假扣押之裁定聲請撤銷系爭假

扣押執行程序，就此以言，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12月6日南

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覆內容，並無違誤。異議人此部分

異議意旨與上開說明不符，尚難憑採。

　㈣從而，本件聲明異議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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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許守信  
            許歐紅花




相  對  人  李胡秀足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李蕙妤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所為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及第24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異議人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依本院113年10月24日113年度訴字第169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一條約定代位相對人二人具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外，另依系爭和解筆錄第二條約定本件相對人業已不得執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強制執行，故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內容，應視為和解成立時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故執行法院於知悉系爭和解筆錄內容時，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應迅予啟封並撤銷已為之假扣押執行程序，無庸再發函詢問相對人之意見，亦無庸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且因和解筆錄內容約定相對人已不得持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強制執行，故系爭假扣押裁定縱未經撤銷亦已失其效力，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亦失所附麗，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程序處置難認適法，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另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假扣押執行程序乃債權人為保障其金錢債權請求所為之保全執行程序，非經撤銷假扣押裁定或債權人撤回執行，假扣押查封程序原則上不得予以撤銷。而撤回為債權人訴訟權之實施，屬公法上之權利，除有例外規定或承認訴訟契約存在等事由，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參照）。
四、經查，第三人李忠堅於75年間執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對異議人許歐紅花所有之臺南市○市區○○○段0000○0000地號(重測前三舍段386-26、386-38地號)土地及同段183建號(重測前三舍段83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扣押物）為假扣押，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受理並進行查封；後因異議人與第三人李忠堅之繼承人即相對人李胡秀足、李蕙妤於另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69號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達成和解並作成系爭和解筆錄，嗣異議人乃執系爭和解筆錄以民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向本院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司法事務官先以113年11月7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請相對人陳述意見，惟相對人並未回覆，嗣司法事務官又以113年12月6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通知異議人需提出撤銷假扣押裁定，始得撤銷執行程序等語，惟異議人不服本院司法事務官上開程序處置提起異議，司法事務官乃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節，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75年度全字第655號卷、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卷及113年度訴字第169號卷到院查證屬實，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五、異議人異議要旨，主要係以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行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及系爭假扣押裁定不待另行撤銷，即已因系爭和解筆錄失其效力等節。惟：
　㈠按撤回假扣押之聲請，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之規定，需由債權人具狀或以言詞向法院為之。查本件異議人前以自己名義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民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異議人上開書狀函詢相對人表示意見，相對人亦未表示有同意撤回之意思，從而異議人既係本於債務人之身分，自行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與上開規定有違，本不生聲請撤回之效力，而相對人於本院函詢後復未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自不受影響，仍繼續進行。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行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云云，惟觀諸卷附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一、被告（按即相對人）同意撤回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對原告許歐紅花所有之財產之假扣押強制執行程序。二、被告同意不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扣押裁定暨75年（交附）字第83號和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許守信、許歐紅花（按即異議人）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三、確認被告依本院75年（交附）字第83號損害賠償事件75年6月4日和解筆錄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四、原告其餘請求拋棄。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其第一條僅記載相對人「同意」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並非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且和解內容之意思表示對象為異議人，並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執行法院，自難認相對人已有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意思表示並已送達執行法院，不生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效力；又參照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撤回既為相對人訴訟權之實施，屬公法上之權利，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則異議人稱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即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云云，實不可採。再者，異議人固主張其得「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云云，惟民法第242條規定之「代位」，係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對第三人之權利，債權人為自己利益代位行使債務人對「第三人」之權利之行為，然依異議人之主張，係異議人代位相對人行使對於「異議人自己」之訴訟行為，核與該條規定「代位」之要件不合，已難認有據，何況依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亦無從認定異議人因此取得對於相對人之債權人地位而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相對人行使權利，異議人復未敘明其代位行使相對人權利之其他法律依據，從而異議人此部分主張均難謂可採。
　㈢承上，依系爭和解筆錄第二條之和解內容，相對人不得執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固應認假扣押之原因已消滅，而有假扣押裁定撤銷事由，惟系爭假扣押裁定既仍形式存在，其效力尚不因系爭和解筆錄之作成而直接失效，則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未經撤銷前，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仍不受影響。是異議人如欲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自應循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之規定先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後，再持撤銷假扣押之裁定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就此以言，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12月6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覆內容，並無違誤。異議人此部分異議意旨與上開說明不符，尚難憑採。
　㈣從而，本件聲明異議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許守信  
            許歐紅花


相  對  人  李胡秀足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李蕙妤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所為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裁定提出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及第240條之4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
    以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裁定
    （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異議人於該裁定送
    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
    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依本院113年10月24日113年度訴字第
    169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一條約定代位相對
    人二人具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外，另依系爭和解筆
    錄第二條約定本件相對人業已不得執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
    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強制執
    行，故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內
    容，應視為和解成立時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
    思表示，故執行法院於知悉系爭和解筆錄內容時，應視為相
    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應迅予啟封並撤
    銷已為之假扣押執行程序，無庸再發函詢問相對人之意見，
    亦無庸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且因和解筆錄內容約定相對人
    已不得持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強制執行，故系爭假扣押裁定縱
    未經撤銷亦已失其效力，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亦失所附麗，
    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程序處置
    難認適法，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
    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
    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另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
    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
    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假扣
    押執行程序乃債權人為保障其金錢債權請求所為之保全執行
    程序，非經撤銷假扣押裁定或債權人撤回執行，假扣押查封
    程序原則上不得予以撤銷。而撤回為債權人訴訟權之實施，
    屬公法上之權利，除有例外規定或承認訴訟契約存在等事由
    ，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
    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參照）。
四、經查，第三人李忠堅於75年間執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對異議
    人許歐紅花所有之臺南市○市區○○○段0000○0000地號(重測前
    三舍段386-26、386-38地號)土地及同段183建號(重測前三
    舍段83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扣押物）為假扣押，經本院
    以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受理並進行查封；後因異議人與第三
    人李忠堅之繼承人即相對人李胡秀足、李蕙妤於另案訴訟即
    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69號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達成和解並
    作成系爭和解筆錄，嗣異議人乃執系爭和解筆錄以民事撤回
    假扣押強制執行狀向本院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司法事
    務官先以113年11月7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請相對人
    陳述意見，惟相對人並未回覆，嗣司法事務官又以113年12
    月6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通知異議人需提出撤銷假
    扣押裁定，始得撤銷執行程序等語，惟異議人不服本院司法
    事務官上開程序處置提起異議，司法事務官乃以原裁定駁回
    異議人之異議等節，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75年度全字第
    655號卷、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卷及113年度訴字第169號
    卷到院查證屬實，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五、異議人異議要旨，主要係以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
    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
    行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
    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及系爭假扣押裁定不待另
    行撤銷，即已因系爭和解筆錄失其效力等節。惟：
　㈠按撤回假扣押之聲請，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之規定，需由債權人具狀或以
    言詞向法院為之。查本件異議人前以自己名義向本院司法事
    務官提出民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
    執行，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異議人上開書狀函詢相對人表
    示意見，相對人亦未表示有同意撤回之意思，從而異議人既
    係本於債務人之身分，自行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與上
    開規定有違，本不生聲請撤回之效力，而相對人於本院函詢
    後復未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自不受影響，仍繼續
    進行。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代位相對人聲
    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行為聲請撤回
    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
    假扣押執行之意思云云，惟觀諸卷附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
    「一、被告（按即相對人）同意撤回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
    執行處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對原告許歐紅花所有之財產之
    假扣押強制執行程序。二、被告同意不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扣押裁定暨75年（交附）字第83號和
    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許守信、許歐紅花（按即異議人）
    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三、確認被告依本院75年（交附）字
    第83號損害賠償事件75年6月4日和解筆錄對原告之債權不存
    在。四、原告其餘請求拋棄。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其第一條僅記載相對人「同意」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
    ，並非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且和解內容之
    意思表示對象為異議人，並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執行法
    院，自難認相對人已有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意思
    表示並已送達執行法院，不生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
    之效力；又參照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座談
    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撤回既為相對人訴訟權之實
    施，屬公法上之權利，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則異議人稱系
    爭和解筆錄作成後即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
    意思云云，實不可採。再者，異議人固主張其得「代位」相
    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云云，惟民法第242條規
    定之「代位」，係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對第三人之權利，債權
    人為自己利益代位行使債務人對「第三人」之權利之行為，
    然依異議人之主張，係異議人代位相對人行使對於「異議人
    自己」之訴訟行為，核與該條規定「代位」之要件不合，已
    難認有據，何況依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亦無從認定異議人
    因此取得對於相對人之債權人地位而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
    相對人行使權利，異議人復未敘明其代位行使相對人權利之
    其他法律依據，從而異議人此部分主張均難謂可採。
　㈢承上，依系爭和解筆錄第二條之和解內容，相對人不得執系
    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固
    應認假扣押之原因已消滅，而有假扣押裁定撤銷事由，惟系
    爭假扣押裁定既仍形式存在，其效力尚不因系爭和解筆錄之
    作成而直接失效，則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未經撤銷前，系爭假
    扣押執行程序仍不受影響。是異議人如欲撤銷系爭假扣押執
    行程序，自應循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之規定先聲請撤銷
    系爭假扣押裁定後，再持撤銷假扣押之裁定聲請撤銷系爭假
    扣押執行程序，就此以言，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12月6日南
    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覆內容，並無違誤。異議人此部分
    異議意旨與上開說明不符，尚難憑採。
　㈣從而，本件聲明異議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9號
異  議  人  許守信  
            許歐紅花


相  對  人  李胡秀足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李蕙妤即李忠堅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所為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及第240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下稱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異議人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依本院113年10月24日113年度訴字第169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第一條約定代位相對人二人具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外，另依系爭和解筆錄第二條約定本件相對人業已不得執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扣押裁定(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強制執行，故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因系爭和解筆錄之內容，應視為和解成立時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故執行法院於知悉系爭和解筆錄內容時，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應迅予啟封並撤銷已為之假扣押執行程序，無庸再發函詢問相對人之意見，亦無庸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且因和解筆錄內容約定相對人已不得持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強制執行，故系爭假扣押裁定縱未經撤銷亦已失其效力，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亦失所附麗，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程序處置難認適法，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另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假扣押執行程序乃債權人為保障其金錢債權請求所為之保全執行程序，非經撤銷假扣押裁定或債權人撤回執行，假扣押查封程序原則上不得予以撤銷。而撤回為債權人訴訟權之實施，屬公法上之權利，除有例外規定或承認訴訟契約存在等事由，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參照）。
四、經查，第三人李忠堅於75年間執系爭假扣押裁定聲請對異議人許歐紅花所有之臺南市○市區○○○段0000○0000地號(重測前三舍段386-26、386-38地號)土地及同段183建號(重測前三舍段83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扣押物）為假扣押，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執行事件受理並進行查封；後因異議人與第三人李忠堅之繼承人即相對人李胡秀足、李蕙妤於另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69號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達成和解並作成系爭和解筆錄，嗣異議人乃執系爭和解筆錄以民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向本院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司法事務官先以113年11月7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請相對人陳述意見，惟相對人並未回覆，嗣司法事務官又以113年12月6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通知異議人需提出撤銷假扣押裁定，始得撤銷執行程序等語，惟異議人不服本院司法事務官上開程序處置提起異議，司法事務官乃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等節，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75年度全字第655號卷、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卷及113年度訴字第169號卷到院查證屬實，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五、異議人異議要旨，主要係以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行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及系爭假扣押裁定不待另行撤銷，即已因系爭和解筆錄失其效力等節。惟：
　㈠按撤回假扣押之聲請，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項之規定，需由債權人具狀或以言詞向法院為之。查本件異議人前以自己名義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民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狀，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而經本院司法事務官就異議人上開書狀函詢相對人表示意見，相對人亦未表示有同意撤回之意思，從而異議人既係本於債務人之身分，自行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與上開規定有違，本不生聲請撤回之效力，而相對人於本院函詢後復未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自不受影響，仍繼續進行。
　㈡異議人雖主張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異議人可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且縱使不待相對人另行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表示，亦應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云云，惟觀諸卷附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一、被告（按即相對人）同意撤回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75年度執全字第4138號對原告許歐紅花所有之財產之假扣押強制執行程序。二、被告同意不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75年度全字第655號假扣押裁定暨75年（交附）字第83號和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對原告許守信、許歐紅花（按即異議人）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三、確認被告依本院75年（交附）字第83號損害賠償事件75年6月4日和解筆錄對原告之債權不存在。四、原告其餘請求拋棄。五、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其第一條僅記載相對人「同意」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並非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且和解內容之意思表示對象為異議人，並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執行法院，自難認相對人已有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意思表示並已送達執行法院，不生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之效力；又參照前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提案第17號意旨，撤回既為相對人訴訟權之實施，屬公法上之權利，不得以和解筆錄代之，則異議人稱系爭和解筆錄作成後即視為相對人已有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之意思云云，實不可採。再者，異議人固主張其得「代位」相對人聲請撤回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云云，惟民法第242條規定之「代位」，係指債務人怠於行使對第三人之權利，債權人為自己利益代位行使債務人對「第三人」之權利之行為，然依異議人之主張，係異議人代位相對人行使對於「異議人自己」之訴訟行為，核與該條規定「代位」之要件不合，已難認有據，何況依系爭和解筆錄之記載，亦無從認定異議人因此取得對於相對人之債權人地位而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相對人行使權利，異議人復未敘明其代位行使相對人權利之其他法律依據，從而異議人此部分主張均難謂可採。
　㈢承上，依系爭和解筆錄第二條之和解內容，相對人不得執系爭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對異議人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固應認假扣押之原因已消滅，而有假扣押裁定撤銷事由，惟系爭假扣押裁定既仍形式存在，其效力尚不因系爭和解筆錄之作成而直接失效，則於系爭假扣押裁定未經撤銷前，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仍不受影響。是異議人如欲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自應循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之規定先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後，再持撤銷假扣押之裁定聲請撤銷系爭假扣押執行程序，就此以言，本院司法事務官113年12月6日南院揚75執全字第4138號函覆內容，並無違誤。異議人此部分異議意旨與上開說明不符，尚難憑採。
　㈣從而，本件聲明異議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岳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惠萍



